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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

規劃作業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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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規劃作業項目及其分工

 有關聚落人口推計部分，係配合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空間發
展計畫及成長管理計畫所需訂定之
未來發展總量，進而推算聚落生活
空間需求面積及區位與聚落公共設
施需求面積及區位，爰相關內容將
用以指導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之劃設，至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及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功能分區劃
設，仍應以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
劃設條件、參考指標及操作流程為
依據。

 全國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規
劃作業（原住民族土地發展策略、
城鄉發展總量及檢討原則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及
其權責分工方式，歸納如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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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政
策
指
導

聚落範圍認定原則 原民會 營建署

聚落基本公共設施項目 原民會 營建署

人口推計方式
營建署
（分署）

生活空間需求推計方式
營建署
（分署）

生活、生產活動空間擴大範
圍劃設原則

營建署

城三、農四界定原則
營建署
（分署）

資
料
蒐
集

蒐集原住民族保留地圖資 縣市（原民）

蒐集傳統領域範圍圖資 縣市（原民）

調查部落範圍過去20年人
口數

縣市（城鄉）
營建署
（分署）

調查農村再生計畫相關資料 縣市（原民）

調查部落公共設施現況 縣市（原民）

聚落範圍之劃設 縣市（原民）
縣市

（城鄉）

規
劃
作
業

聚落人口推計 縣市（城鄉）

聚落生活空間需求面積及區
位

縣市（城鄉）

聚落公共設施需求面積及區
位

縣市（城鄉）

劃設城三、農四、城二之三 縣市（原民）
縣市

（城鄉）

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就本權責分工方式
表示意見，並請本署城鄉發展分
署依討論結論修正後納入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二）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公共設施項目

 考量原住民族範圍內聚落存在已有一定時間，聚落日常生活機能運作所需要
之基礎公共設施大致應已具備，其情況確實與一般新開發之住宅社區不同，
惟考量聚落生活環境品質亦有提高之需求，故建議每一聚落至少應陸續規劃
設置「聚會所、社區道路、污水處理場、自來水系統、下水道系統、電力」
等公共設施，其規劃設置原則應說明附近商業設施、醫療設施、托兒所、幼
兒園、國小、國中、垃圾處理、郵政電信服務、警察派出所、消防站、長照、
社福設施及加油站之服務範圍，以檢視是否有補充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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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本公共設施項目表示
意見，並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依討論結論修正後納入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必要性公共設施項目 選擇性服務或公共設施項目
聚會所、社區道路、污水處理設施、
自來水系統、下水道系統、電力等6
項

商業設施、醫療設施、托兒所、幼兒
園、國小、國中、垃圾處理、郵政電
信服務、警察派出所、消防站、長照、
社福設施及加油站等13項



（三）聚落人口及生活空間需求推計方式

 為劃設原住民族聚落合理居住範圍，除既有建成範圍外，尚應規劃未來居住
發展所需空間範圍，用以指認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面積與區位，故應
依據人口發展趨勢及每人居住空間單元予以推計，相關推計方式及規劃設置
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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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上述推計方式表示意
見，並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依討論結論修正並納入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鑑於原鄉部落因區域計畫長期缺乏規劃，致建地、農
地等用地不足，原鄉地區族人為就業、謀生只及因應
社會福利和子女就學等問題，多將戶口遷移至都會區，
導致原住民族部落設籍人口長期呈現減少態勢，惟部
落族人雖至都會區謀生、就學，對於原鄉部落仍有緊
密的連結，因此期望藉由縣市國土計畫妥適規劃原鄉
部落生活發展空間，以利族人得以在原鄉地區維持生
計，同時傳承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山林智慧，是以，
聚落人口及生活空間需求之推計方式尚不宜循都市規
劃之思維及模式辦理，爰建議以「部落範圍過去20
年人口數」之平均值，作為為未來空間規劃之目標。

人口推計

參考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45條規定，原住民
為自用住宅興建需要，得就
自有原住民保留地變更編定
為建築用地面積以330平方
公尺為限，故建議生活空間
推計宜以每4人為1戶，每戶
所需生活空間土地面積以
330平方公尺據以推計。

生活空間推計



（四）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生活空間擴大範圍邊界之決
定方式及劃設原則(1/2)

 因應未來發展所需，除合理之生活空間外亦應保留原住民族部落土地之規劃彈
性，後續將透過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劃設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配合
指認範圍申請使用許可之方式，解決部落範圍內空間不足的問題，而依全國國
土計畫所載之城鄉發展區位指導內容，城鄉發展需求之土地應避免使用國土保
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土地，且應儘量避免使用環境敏感地區
土地。

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
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
礎公共設施、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等原因，得適度擴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之鄉村區範圍。

 綜上，有關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生活空間評估擴大範圍
劃設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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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屬災害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及
歷史災害發生地點。

2.地勢相對平緩，並有明確地形地物
之界線。

3.高程不高於海拔兩千公尺，且不利
於耕作。

1.符合原住民族慣習土地利用方式及
需求者。

2.依災害應變機制，於部落周邊地區
新闢避災地點者。

3.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屬公
共設施用地或未來發展需要者。

區位條件 劃設條件



（四）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生活空間擴大範圍邊界之決
定方式及劃設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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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界線應根據圖面地形地物等顯著標誌，
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1.以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者，以該範圍之
界線為分區界線。

2.以水岸線或河川中心線為界線者，以該水岸
線或河川中心線為分區界線，其有移動者，
隨其移動。
3.以鐵路線為界線者，以該鐵路界線為分區界
線。
4.以道路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路界線為分區
界線，無計畫道路者，以該現有道路界線為
準。
5.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圖上該宗地界
線為分區界線。

 調查圖面如有不明晰部分，應實地勘查後
劃定之。並應注意都市計畫及其擴大地區
（包括禁建地區）界線，與實地是否相符。

 分區界線如有衝突或不切實際部分，應協
調有關機關修正之。

分區界線劃設方式

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就上
述生活空間擴大範圍邊界
之決定方式及劃設原則表
示意見，並請本署城鄉發
展分署依討論結論修正並
納入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手冊。



（五）原住民族土地鄉村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之界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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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
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
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2.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
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
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
可分之農村，得予劃設。

3.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
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優先劃入。

4.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農村再生情形下，於依本法取
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

農業發展區第四類

擬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就上
述原住民族土地鄉村區劃
設界定原則表示意見，並
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依討
論結論修正並納入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
冊。

城鄉發展區第三類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鄉村區得予劃設。

因全國國土計畫並未明確界定城鄉
發展區第三類劃設條件，考量原住
民族特殊需求及因地制宜需要，農
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劃設原則，位
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優
先劃入。是以，已核定之農村再生
計畫已有相關農業資源之挹注，應
優先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其
餘範圍則由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評估納入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或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議題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公）有土地

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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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非都市土地面積約299萬公頃，其
中公有土地（不含公私共有者）約201
萬公頃，約佔非都市土地67.26%，部分
縣市（包含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之非都市土地公有土地所佔比例甚至超
過80%。

 檢視非都市土地公有土地使用分區情形，
以森林區所佔比例最高（約64.33%），
其次依序為山坡地保育區（約13.67%）
及國家公園區（約13.39%）。然各縣
市情況不一，如彰化縣、雲林縣及澎湖
縣等三縣市，其公有土地面積比例最多
者一般農業區，且彰化縣境內公有土地
屬一般農業區及特定農業區者，超過其
非都市土地面積50%。至於公有土地屬
鄉村區或工業區者，其所佔比例均不到
所有公有土地總和之1%，然其面積亦
分別有3,440公頃及9,029公頃，顯示仍
有公有土地可供優先評估利用（如議程
資料附表）。

公有地

國家公園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公）有土地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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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未來發展者：未來應以
整體開發、公有土地撥用等
方式，提供公共設施或公用
設備為優先。

2.加強資源保育者：配合國土
保育政策，將水庫集水區、
流域相關治理計畫或重要濕
地保護（育）地區，優先檢
討劃設或變更為適當使用分
區或使用地。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就國（公）有土地之規劃原則再予歸納如下：

1.適度規劃並提供社會弱勢、產業創
新發展等需求，協同土地及設施管
理機關共同規劃，優先研擬公有土
地及設施之活化策略。

2.透過大面積、低度利用，且未符都
市應有機能之國公有土地再開發利
用，以公辦都市更新方式，配合都
市計畫及國土計畫之規劃用途，推
動都市再發展，並提供社會住宅之
需求。

屬既有可開發利用土地者
（後續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者）

非屬既有可開發利用土地者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公）有土地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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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涉及國（公）有土地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3/3)

 基本資料蒐集調查：國有土地、公有土地（公用或非公用）之筆數、面積及分布狀況
等基礎資料。

 提出空間發展構想：按全國國土計畫於符合成長管理計畫之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
展順序等指導原則，提出空間發展構想。

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依各級國土計畫指導原則，按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條件及順序，
予以劃設適當的功能分區及分類。

 明訂國（公）有土地後續利用方式，又其方向如下：

1.資源保育型：配合國土保育政策，屬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水庫集水區、流域相關治
理計畫或重要濕地保護（育）地區等範圍內土地，優先規劃供生態保育、國土保安使
用；配合國家糧食安全政策，屬農業發展地區土地者，優先提供為農業相關使用。

2.公共設施型：配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都市計畫，屬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第二類之一、第二類之二、第二類之三、第三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者，優先規劃
供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使用。

3.開發利用型：無規劃供國土保育、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使用之土地，提供部門空間發
展計畫使用。

擬辦：本案後續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各該國土計畫之規劃作業參考；並請本
署城鄉發展分署將相關內容納入規劃手冊訂定之。



簡報結束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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